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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自明永乐二年（ 天津建卫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余以前的

年中，天津财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更迭，尽管经历了若干不同历

史时期，但其财政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

政权服务的。历代王朝无一不是把财政税收作为对广大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的主

要手段，以图达到巩固和维护其剥削阶级统治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天津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人民成为

国家的主人，迅速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税收。财政收入来源及其增长，主

要依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收入结构中，国营和集体企业上缴的税金和利润

占绝大比重。财政支出，则集中财力重点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

展，其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充分体现出社

会主义财政具有的人民性和建设性。

追寻历史轨迹，天津财政是在经历多次兴衰起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进

的。

明代是继汉、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第三个鼎盛时期。明初，在调整土地

关系，解放民间工匠的生产力，奖励垦荒，令民归耕，减轻民负，兴修水利，扶植工

商等方面采取一些顺应生产发展的政策，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财政管理上

还施行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当时以“黄册”来管理户口和赋役，以控

制劳动力；以“鱼鳞册”登记土地，核实田亩，以控制 实土地变动。万历九年（

行“一条鞭法”新税制。将分别征收的田赋和力役，合并为一，使自耕农民通过缴

丁役银而不再服役。建立这种折银制度，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封建地

主兼并土地现象，明朝一代未能稍停。至明代中期，由于豪强兼并，国家收税田地

多万顷，到弘治十五面积从明初洪武二十六年（ 减少到年（

万顷，这在当时是封建政权的一个很大的财政危机。明末土地兼并益发严重，大

批农民失去土地破产逃亡，严重影响税收来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匮

乏，致使明王朝实行田赋加派。其间，尤以“辽饷（”供应辽东战事之用）“、剿饷”

（镇压农民起义之用）“、练饷（”训练军队之用）三饷的加派和徭役的加重害民最

深，全国加派银总额多达两千万两，超过正赋的 数倍，迫使农民在沉重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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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下背井离乡纷纷逃亡。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南粮北调，漕运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明永乐十三

年（ 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永乐十九年（ 明王朝迁都北京，天津随之成

为重要转漕中心和漕粮储屯重地。随着天津地区日趋繁华，商业日渐兴旺，明宣

处集市，至弘治元年（ ，又增设五集德至成化年间，天津已有 一市。商业的

兴起，朝廷在天津设关置卡，广征商税，天津成为明代商税征收的主要地区之一。

洪熙元年（ ，开始在天津征收“市肆门摊课钞”，税率是三十分之一。宣德四

年（ ，天津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 倍。塌房、库房、店房居商”将原税率提高

货者也行征税。到万历年间（ ，天津境内税目有店租和鱼苇税。天津

店租居全国十大税目之首。正统十一年 ，将设于漷县的钞关南移至武清

县河西务，成为沿运河而设的 个征收商税的著名钞关之一。万历二十五年

前后，明王朝曾派太监马堂、张烨、王虎等人佩带有“督征天津店租内官关

防”大印在津督征商税，天津成为明王朝征收商税的重要地区。

清代财政严格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财经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以及财政

收支管理权限均集中在中央。天津赋税的征收，各项经费的开支，均由中央确定

额数。各项支出只能按规定在中央指定的税收项下拨留支用；对重点税收，如工

关、钞关由朝廷派员驻津征收。钱粮丁银及一般财政收支，都由地方官员主持。

清初，鉴于明末财源枯竭重税亡国的教训，康熙时下令停止圈地，禁占民田；

同时兴修水利，奖励民耕，多次蠲免钱粮丁银。由于采取了许多与民休养生息的

财政经济政策，耕田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田赋增加，财政逐步充裕起来。康熙五

十五年（ 天津实 又推行行“新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二年（

“摊丁入地”赋税征收办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天津的财政

收入，清代初叶以田赋为主，数额不大；中叶以后经济不断发展，工商税收骤增，

两，成为天津财政的主要收入。天津的地丁钱粮，雍正七年（ 征银 雍正

两，到光绪二十一年十三年（ 两，光绪）征 ）征 银银 十年（

两。清朝中叶以前，天津商业逐年征银已达 发展，在工商税收中，除

关税、盐税外还有酒税、厘金 ）天津仅常关、牙税等项税收。道光二十三年（

为筹集军费，余万两税，即年征银 。咸丰八年（ 天津开征厘捐，对过往货

天津辟为通商口岸，设津海关开征海关运设卡抽厘。咸丰十年（ 税。光绪二

十六年（ 万余两。仅厘金一项即征银 光绪二十七年（ ，清政府与帝国

主义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向地方政府摊派数额巨大的“庚子赔

款”，清廷准许地方在原有收支之外，就地筹款，另辟财源。天津以此为名任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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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加税，乱行苛征。光绪二十八年（ ，天津 万新增正杂各税及筹款银达

两。光绪三十四年（ 清政府虽拟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试图阻止地方

分权情势的蔓延，但积弊良深，至清王朝覆灭，未能实现。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地方封建割据，各地军阀在各自控制的范围

内，自行征税，自行印发钞票，为所欲为，实行封建割据。是时政局动荡不宁，经济

遭到严重破坏，天津的财政已连续多年财源枯竭，收不抵支，赤字累累。财政支出

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公安费、行政费、党务费和司法费。为平衡收支，则毫无

休止地向人民横征暴敛，捐税纷繁，举借无度，摊派掠夺，人民负担异常沉重。北

洋政府虽保留了清王朝的全部税捐，但仍不能满足所需，又先 增设印花税、烟后

酒牌照税、验契税、契税加征、车税加征、厘金加征、牲畜及屠宰税加征等等。各种

重复征纳，税额成倍增长，附加税超过正税数倍之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设

财政部负责全国财政事务，凡属全国财政收支、税赋的征课，有关收支制度的制

定推行，公库监督及支付命令的签准核发等，均由中央财政部统管。各省设财政

厅主管一省之财政。凡属省库出纳、省税征收、省公债的募集和偿还、省公产的管

理等各项政务均由省厅负责掌管。市、县设财政局（科），掌管各该市、县的财政收

支、公产、公营事业的管理及其他地方财政诸项事务。

年天津建市前属县级财政，隶属于直隶省财政管理范围，归省统收统

支。由于地方军阀割据和西方列强在津划分政治经济势力范围，各自为政，省已

无法行使财政管理职权。国民政府于 年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制定《划

分国家税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税、 行条例》，开始以国家税地方税暂

代替解款制度。划归中央的主要税种，经过多次调整，计有关税、盐税、货物税、直

接税四大体系，田赋征实随后也改为中央税收。当时，在天津凡划为中央的税种，

均由中央设 年天置的财政特派员公署征收和管理，直接解缴中央金库。从

津设特别市，至 年日伪政权建立，天津虽无解款任务，但在财政拮据情况

下，仍要协助巨额军饷 年间天 万津市协饷及上解“简政节支款”多达

银元，占 万银元，占同期财 当年财政总支出的 。其中 年协饷

， 年中央实为天津市难以承受的负担政总支出的 。天津市还根据

颁布的《废除苛捐杂税案六项》及有关法令，裁撤各项厘金；清理整顿苛杂。通过

清理整顿，裁撤了原有的厘捐局卡，废除了厘金及具有厘金性质的各种税捐，并

以开征营业税作为抵补。是时，天津市的财政管理，虽较北洋政府改进很多，但其

仍带有封建性和掠夺性，大量财力被用于扩军备战，发动内战，以及偿还外债和

侵吞占有。因此，天津市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财源枯竭，只得强行摊派；而支出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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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不减，空前膨胀。

年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整顿地方税捐，划分中央、省（市）、

县（市）三级收支范围以及税收征免权限、管理办法等。根据中央规定，天津市开

始整顿地方捐税，裁减苛捐杂税，开征新的税种 项：契。地方收入项目有正税

税 项：棉花牙税、皮毛牙税、鸡、营业税、屠宰税、地租捐、不动产登记费；例税

鸭卵牙税、猪肉行牙税、牛羊肉牙税、粮食牙税 蓆行牙税、油腊及木炭牙税、鲜货

项：山乾果品公益捐、房捐、车牙税、牲畜税及牲畜牙税、当税；捐类 捐、铺捐、

船捐、冰窖捐、乐户捐、码头捐、广告捐、戏院捐、晓市摊捐、华洋赛马捐、牛商公益

捐；费类 项：屠兽检验费、清洁费、卫生注册执照费、药品化验及注册执照费、

运灵执照费、卫生公用纸费、建筑执照及违章建筑费、自行车牌费、护照签证费、

刨路代修及取土占道费 项：，过户注册费、电车电灯报效费、协拨教育费；租金

菜市官产房租、官厕租 类：地方、各租界地租；还有其他收入。地方支出项目有

党务费、行政费、事业费和临时费。

抗日战争胜利后，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于 月拟定《划分各级政府财政

，将全国财政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市）三级，并收支系统实施办法 定于

年 月 日施行。根据这个《办法》，中央划给天津市的地方税有：契税、屠宰税、

土地改良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税、娱乐税等；国、地共分税种有：营

业税、土地税、遗产税。天津市财政收支有 种管理形式：一是根据中央划给天津

市的地方各项税收和国税留成部分，作为常税收入，用于解决地方正常经费支

出；二是依照中央有关法令规定征收的地方建设费，用于解决地方各项事业建设

支出，作为维持建设性的财政收支；三是天津市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一次性自

卫特捐筹集办法》而征收的特捐收入，专用于地方军事“自卫”的经费、城防维修

等项支出。 种财政收支，分别管理，分立章程，分别编报年度预算和决算。

年 月国民政府，违反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渴望和平建设的强烈意愿，

年，天津市财政发动全面内战，天津市地方财政重陷困境。 亿支出

元（法币，下同），由于经济破产，工商业倒闭，农田荒废，当年财政收入只有

，国民政府实行亿元，支大于收几近一倍。 年天津解放前夕 币制改革，以金

圆券替代法币，全国进一步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益发紊乱，财政严重恶化，人

民生活毫无保障，终至走入全面崩溃。

新中国建立后，天津的财政是在中央方针政策指导下，按照新的社会政治制

度，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的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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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年建国初期，天津财政工作以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实现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主要任务，认真贯彻了保证军需民食，支持人民政权

建立，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物价，保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财政方针。从

年开始，执行中央《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地方财政收支由

中央统一调度，天津的主要财政收入如国营企业利润、税收以及公粮等，均缴入

国家金库，以保证集中财力用于政治上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经济上重点恢复、发

展生产。财政支出根据厉行节约的方针，统一供给标准，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审

计会计制度和财政监察制度；并统一税收政策，简化税收制度，力求减轻人民负

担。同时对工商业税、农业税也进行了合理调整，以平衡负担。

年至 年，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天津市财政为适应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开始由

原来的供给财政向建设财政转变。在指导思想上强调要树立财政工作为生产建

设服务的观点，改变过去“向上要向下拨”的供给财政管理办法，工作重点转向抓

企业财务管理和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加强组织收入和管理支出，努力增加生产，

厉行节约，扩大收入，加快积累建设资金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当时，在财政

收入方面，主要是依靠国营企业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增加

利润、充裕财源。同时强化税收作用，利用税收调节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的收入。

将税收作为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力

工具，发挥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调节作用。在改革税制、组织工商税收中，还

认真贯彻对公私企业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征管原则。实行工轻于商、生产资料

轻于消费资料、日用品轻于奢侈品、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轻于无益于国

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一五”期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

发展，天 万元。财政支出的重点则是保津市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累计收入

证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并运用财政政策和必要的财力支持

来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和提高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从 年起，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

路线，财政工作受到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为主导的“大跃进”

的影响，要求财政收入放“卫星”，提出“大收大支，快收 要快支，多收入，多支出

多少钱给多少钱，哪时候要就哪时候给”和实现税收无偷漏、无滞欠、无差错等违

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不切实际的口号，造成工作严重混乱。经济工作出现了工业报

喜，商业报忧，财政虚收的反常情况。其结果造成财政管理混乱，资金分散，乱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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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挤资金，虚收实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财力可能，破坏了财政平衡。在管理方面

由于片面强调“只讲服务，不讲监督”“，破除迷信，大破大立，先破后立”，废止了

一些行之有效的好的财政税收管理办法，甚至在一些部门兴起了“以表代帐”，

“无帐会计”等错误作法。大量的基层财税机构和人员也被裁撤削减。由于只凭

主观愿望，不讲客观可能；只求高速度，不讲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只强调社

会主义积极性，不讲科学性；只提倡创新精神，不讲实事求是，结果是事与愿违，

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但是这一时期，财税工作也从多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

索，内容也是丰富的。诸如，天津市根据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上，实

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新体制；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在企业内部，

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参加管理和理财，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

部、群众三结合）的制度，依靠群众参加管理，调动群众生产劳动积极性，强化职

工的主人翁观念；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方面，推行投资包干制度；国家对企业在

流动资金管理上试行全额信贷；在税收制度上，实行合并税种，简化征收办法。这

些方面的试行和改进，都为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探索开辟出一些新的道路，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从 年开始，天津市财政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

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工作的重点转入为促进国民经 年至济调整服务。

年进入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期间，天津财政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按照

农、轻、重为序的原则，加强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援。同时为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

民生产积极性，还下调了农业税征收额，增拨农村救济费等措施，支持了全市农

业生产的发展。二是按照先生产后基建的原则，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合理调

整了财政支出结构。通过调整，使天津市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达到合理，基本

上适应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三是配合精简城市职工、冻结单位

存款、出售高价商品、控制货币投放增加回笼等工作，天津市财政相应地加强财

政收支管理，大力组织收入，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以稳

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调整。四是为贯彻企业调整整顿中的关、停、并、转的

原则，财政结合各主管部门认真进行对企业的调整和整顿，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清仓核资，合理调整生产、销售，促进企业增产增收。五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即财政工作《六条 ，改进财政管院《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 理体制，加

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在国管企业，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流动

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的界限，对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实行分别管理，分别使

用的办法，恢复和健全了企业成本、资金管理制度，加强了企业经济核算。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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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财务管理上，还规定一切经过批准的基建项目，不论是用预算内资金还是用

预算外资金进行的，均统一由建设银行进行拨款监督。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加

强财税工作，还逐步恢复了“大跃进”时被撤并掉的财税机构，充实了财税干部，

加强了财政监督工作。在企事业单位，纠正“以表代帐”和“无帐会计”现象，整顿

和健全了财务会计制度。在预算安排上，严格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和

“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打赤字预算”的原则。对预算外资金，还采取“纳、减、

管”的办法进行了整顿。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整顿 年，天津市的财政收入从

起逐 年步回升并稳步 增至万元，到 万增长。 年收入为

元，增加了 年间平均每年递增

年 月至 年 月的在 “文化大革命”中，天津市财税工作遭受到

严重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初期财税机构曾一度瘫痪，财税管理职能被削

弱，财经纪律被践踏，出现有税无人收，有人不收税的状态。一些行之有效的合理

的财税制度及规定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并进行了批判和废除。

万元，比年财政收入 年减少 万元，下降 年的

财政收入仍处于低谷之中。 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和稳

定财政经济的指示，在恢复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

施，财政收入始有回升。从 年开始，重申了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整顿、恢复和

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财经制度，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冻结银行存款、拨正资金流

向、清产核资、整顿纳税纪律，加强税收征管、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扭转亏损、增

加盈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使财源逐步充裕起来。到

年天津市地方财政收 万元，相当于 年“文化大革命”初入增至

期年份的 倍。

年 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经过拨乱反正，逐步开始进行

年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天津市的财税工作，贯彻中央提

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按照中央要求调整了支出

结构，压缩了基本建设支出，增加了对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逐

步解决了一些城乡人民生活中积留的“欠帐”。为配合和支持农村政策的调整，促

进农业生产发展，对连续几次较大幅度地提高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相应地又

实行了一些政策，通过财政补贴，保持了市场零售价格的稳定，有效地保障了人

民正常生活的需求。同时，减轻郊县农村税收负担，适当放宽乡镇社队企业开办

初期的减、免税年限。对低产亏产地区的农业税还给予了照顾。为调整农、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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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关系，增加了用于发展轻纺工业的专项资金。经过严格控制和清理，压缩了

基本建设规模， 年，节约了建设资金。对国营企业开始试行企业基金制度。

先在一些扩权试点工业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制度。为支持和适应农业推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 年起调整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方向和结构，并将部分无偿支

援农业资金改为支农周转金。按照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天津市在预算管

年起实理体制方面从 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由过去的“一灶

吃饭”改为“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调动了各级理财的积极性。

年至 年，天津市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在企业财务体制改革方面，本着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这一原则，在全

市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加大了企业自有资金使用权限。对企业占用国家的固定

资金和流动资金 月起，国营企业流动资金年也试行了有偿使用制度。从

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统一由银行按信贷办法供应，财

政不再增拨流动资金 年。这些改革有效地促进企业提高了资金使用效能。

月和 年 月还先后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进一步

明确了国家与企 年在第二步利改业的分配关系；全面改革工商税收制度，

税中还将工商税按照纳税对象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资源税和盐税，恢复征收

营业税，改进了第一步利改税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增加了城市维护建设税

等。对属于地方 贷款制度。对预算外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也逐步实行

资金进行了清理整顿，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了管理制度。 年，开始进行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试点，对有收入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初步改

变了多年来单纯依靠国家拿钱办事业的局面，调动了事业单位增收节支，当家理

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调动乡（镇）政府的积极性，

从 年底天年开始进行了建立乡（镇）财政的试点工作，到 津地区各郊

县的 个乡（镇）普遍建立了一级财政，全面开展了乡（镇）财政工作。在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乡（镇）财政收支规模逐步

扩 大 。 年，全市乡（镇）财政三项资金（预算内、预算外、自筹资金）收入达

亿元，比 年增长了 。在全 个乡镇中，年财政收入超过市

个个万元 ，占的有 ，其中超过 万元的有 乡镇。在促进深化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方面，根据政策和客观事物发展的需要，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

和技术交流，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在税收的征收管理上制定了

多种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来津投资和合作办企业， 年底，全市已有中外合到

资、合作企业 余和 户，投资独资 总额 亿元，年创税利经营的企 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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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从新中国建立后的 年年到 多年的过程中，天津财税工作在前

进的道路上，尽管遭受到一些挫折和干扰，但由于贯彻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财政经济工作总 年党的十方针和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特别是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持为人民生财、聚

财、用财，发展了经济，繁荣了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充分

体现出社会主义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天津做出

余年间，全市地方了贡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收入和各项税收。

年的 年亿元，增加到 的 亿元财政收入由 ，增加 倍，

亿元，平均年收入 亿元累计收入完成 ， 年收入最高年份曾

达 年的亿 万元，增加到 年的元。全市地方财政支出由

倍，累计支出亿元，增长了 亿元，年均支出 亿余元。 年间，

天津以地方财政收入的 左右上缴中央， 左右留作用于发展地方经济和

建设事业。事实充分说明，天津市财政收入的稳定持续增长，不仅有力地支持和

促进了天津市地方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全国经济建设和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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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二年（

日）天月 津设卫。同年十二月九日（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月

日）至永乐四年十一月 年 日），其间相继又设左、右两卫。三八日（ 月

卫负责从天津到德州间的漕运、屯田、戍守、巡捕等事务。

明永乐三年（

工部尚书黄福、海运总督陈瑄在三岔河口西南建筑天津卫城，开设四门，皆

有城楼。

明廷又令沿海诸军士屯守，天津始由卫所官兵及其家属参予屯田，收获粮粟

均归三卫官兵食用。

明永乐四年（

建百万仓于天津城北尹儿湾。

明永乐十三年（

大运河全线贯通，罢海运，行里河运粮。令天津卫官建造仓厫贮粮，天津遂为

漕粮转输要地。

明永乐十九年（

因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全国税目增加 余种。其中，以天津的店税、宝

坻的鱼苇商税为最显著。

明永乐二十一年（

在天津由监闸官员收取商税一年。

大事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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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熙元年（

天津开征塌房税。是年正月，增市肆门摊课钞。先为推行钞法，令以钞纳税，

使钞流通。后以国用不足为由并未废止征税，遂成常例。

明宣德四年（

始设钞关及收钞官，征收钞关税。钞关由户部监管，收入上缴中央。同年，以

国用不足为由，市肆门摊税增 倍。实行者共 个府州县，天津尤重。

明宣德七年（

因年汇集于天津的北调南粮达 万石，短期难于转输北京，于是除五大水

次仓之一的天津仓外，又在三卫各置一仓，以便就地储存。

明宣德十年（

在天津卫城设户部分司，监管仓储收放。

明正统元年（

实行金花银折征办法。即以米麦一石，定为银二钱五分。金花银折征后，推

行于全国，遂以银缴纳田赋，永为定例。

明正统十一年（

将通州以南漷县之钞关，迁至武清县河西务。

明弘治四年（

设“整饬天津等处兵备山东按察司副使”，简称“天津道”，统管三卫军事和各

司衙门的司法及财政诸事宜。

明弘治五年（

天津窑 余两，均支修城造砖费用。柴地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银

明弘治六年（

天津商业发展，增设五集一市，集期均为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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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九年（ ）清丈完毕。全国实有田数

万顷。

明万历九年（

通令全国实行新税制，即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

明弘治年间（

钦定，凡遇水旱灾荒，全灾免七分田赋，九分灾免六分，八分灾免五分，以下

递减至四分灾免一分，后为永制。

明正德元年至七年（

天津地区的皇庄有：宝坻县李子沽，武清县灰锅口、尹儿湾，静海县四当口

诸处庄田均免赋役。

明正德九年（

十二月　　为修复遭火灾的乾清宫，全国加派田赋银 万两。

明正德十六年（

罢皇庄，付民耕，亩征银 分，充各宫用度。

明隆庆元年（

）以后，颁国计簿式于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 完欠起解追征之数及贫民

不能输纳备录簿中，自府州县达布政送户部稽考，以清隐漏挪移侵欺之弊。

明隆庆三年（

将天津窑柴地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银，原均支修城造砖费用，今改为进宫

及备边等项支用。

明万历六年（

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都按实有地块丈量。至

顷，比弘治时 ）多（

出

赋税 正杂统筹；合一；

实物征银③官收官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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